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评标办法

一、评审办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
综合评分法，是指在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评标专家按照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评审因素及其分值进行综合评分后，以评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推荐1至3家供应商作为中标候选供应商的评标方法。
二、评分因素
评分的主要因素分为价格因素、服务方案因素（如整体设计、展示技术、产品性能、产品质量、服务期、质保期等）和企业业绩与实力因素（如业绩、财务状况、信誉、项目配置等）。评分因素详见评分表。评标分值保留至两位小数。评标时，评标专家依照评分表对每个有效供应商的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打分。
三、评分标准
1.资格审查表
资格审查表
	项目名称：

	序号
	供应商名称
资格要求
	供应商1
	供应商2
	供应商3
	供应商4

	1
	经营资格审查
	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加盖单位公章）；
	
	
	
	

	4
	
	提供2025年1月至今任意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5
	
	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书面声明；
	
	
	
	

	6
	
	供应商须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资格审查结论（通过或不通过）
	
	
	
	


备注：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资格审查成员（签字）：

2.评分表
评分表
	项目名称：

	评标地点：                                                   时间：2026年 月  日

	供应商名称
评分项及评分标准
	
	供应商

	评分一级指标
	评分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价格分
（20分）
	报价合理性及竞争力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有效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100
	0-20分
	

	服务方案分
（40分）
	整体设计思路与主题契合度(10分）
	1.设计思路清晰，紧扣“丁宝桢生平事迹、历史贡献”核心主题，突出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同时兼顾观众互动性，方案描述完整清晰、科学合理，得8-10分；

2.设计思路较清晰，基本满足,与主题契合度较好，得5-7分；

3.设计思路一般，与主题有一定关联，得2-4分；

4.设计思路模糊，与主题契合度差，得0-1分
	0-10分
	

	
	展示形式与技术应用（10分）
	展示形式丰富多样，合理运用文字、图片、实物、场景复原、多媒体等形式，技术应用先进且适宜，得8-10分；

展示形式较丰富，技术应用较适宜，得5-7分；

展示形式单一，技术应用一般，得2-4分；

4.展示形式简陋，无合理技术应用，得0-1分
	0-10分
	

	
	3.施工组织方案可行性（10分）
	施工流程清晰，进度安排合理，人力、物力配置科学，逻辑性、可靠性、可实施性强,能确保7日内完成布展，得8-10分；

施工流程较清晰，进度安排较合理，能基本保障施工期限，逻辑性、可靠性、可实施性较强得5-7分；

施工组织方案基本可行，但存在少量不合理之处，得2-4分；

4.施工组织方案混乱，无法保障施工进度，得0-1分
	0-10分
	

	
	4.质量保障与售后服务承诺（10分）
	质量保障措施完善，售后服务承诺具体、可操作，明确整改责任与时限得6-8分；

质量保障措施较完善，售后服务承诺较具体，的得4-5分；

有基本的质量保障与售后服务承诺，得2-3分；

4.无明确的质量保障与售后服务承诺，得0-1分
	0-10分
	

	企业业绩与实力（40分）
	类似项目业绩
	2023年1月至今供应商承担过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展览类业绩，每提供1项得5分，本项满分20分。

提供正式合同（或合同协议书）复印件（或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
	0-20分
	

	
	项目人员配置
	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备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且有3年以上展览设计施工管理经验的的得5分，本项满分5分。人员须提供身份证及 2025 年1月至今任意1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缴纳单位为投标供应商；提供职称证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

拟投入本项目人员，5人及以上得15分；4人得10分；3人得5分；3人以下不得分。
（注：须在响应文件中列出专业技术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0-20分
	

	得分
	
	100
	

	评标专家（签字）：
	


3.价格分的计算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前提下，最低有效投标报价作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余供应商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

第二节废标条款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项目/品目给予废标，项目磋商终止：
1.符合专业条件的或对采购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供应商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节无效标条款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供应商递交的响应文件作无效投标处理，该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不参与评审，且不计算入投标供应商家数：

（一）递交的响应文件不完整或未按采购文件要求盖公章及签字的；

（二）供应商不符合国家及采购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三）竞标初始报价经评审委员会认定低于成本价的；

（四）最终报价高于采购文件载明的财政预算控制价的；

（五）响应文件未对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的；

（六）供应商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谈判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八）响应文件未胶装成册的（采用打孔装订、活页夹等方式装订的响应文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九）投标有效期不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

（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十一）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参加本采购项目的。

（十二）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足以导致响应文件无效的情形。


